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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题：浅析“分类监管”对保险经纪公司的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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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分类监管 保险经纪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中证网 

 正    文：

  为增强保险监管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防范化解风险，中国保监会从2009年正式实施对产、寿险公司

及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的分类监管。分类监管制度推行一年多，正在成为中国保监会以风险控制为着眼点的一项综合监

管的长效措施。笔者认为,分类监管制度持续深入推进，对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特别是保险经纪公司而言，有着十分重

要的有利影响。 

  有利于确立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与保险公司对等的市场地位 

  众所周知，当前保险行业还是保险公司为主流的市场格局，监管的重点仍然以保险公司为主。对比来看，保险专

业中介机构整体起步晚、历史短、规模小、经营艰难，社会认同度不高，市场地位较低，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与保

险公司相比，保险经纪公司在整个保险行业的贡献度与影响力也还十分有限。而保险业要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保险需

求，要适应社会专业化分工，提升行业服务水平，要服务和谐社会，实践科学发展观，发展、健全、壮大保险专业中

介机构是重要环节。行业发展趋势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保险越发展，中介越重要，尤其是代表客户立场的保险经纪公

司需要在风险管理与客户维权方面有更多作为。中国保监会在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领域多年探索分类监管的基础上出

台《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分类监管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就是给予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对等的市场地位，表

明监管层次提升，监管手段日趋成熟，监管层对中介工作重视度提高，保险市场主体及构成要素专业化分工与市场化

运行进程加快。作为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序列中的经纪公司，能够借助客户资源与专业技术优势拓展业务，放大市场空

间，充实持续发展动力，维护客户权益，强化公平对等的市场待遇政策，制衡保险产品供应商——保险公司，在保险

业务经营活动中发挥竞合作用，确立和巩固市场地位。 

  有利于获得与经纪公司地位相匹配的监管评级 

  正如证监会对证券公司、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评级，分类评级结果会直接影响监管实施过程，影响社会公众

对公司的评价，影响公司的社会声誉。“办法”中分类依据包括合规性和稳健性两大类14个指标，将保险专业中介机

构划分为三类：一般非现场检查类机构、关注性非现场检查类机构、现场检查类机构。在“办法”明确标准、统一衡

量的指标面前，对照梳理，越是严格监管，越是需要保险经纪公司从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中脱颖而出，更加要求行业排

名前列的保险经纪公司率先垂范，达到一般非现场检查类机构的评级标准，也越是有助于规范运作、稳健经营的保险

经纪公司获得与自身地位相匹配的监管评级。同时，要在监管实践中适时应用监管评级，体现差异化管理的政策导

向，起到“淘汰落后、限制一般、扶持优秀”的作用，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经营环境。 

  有利于经纪公司防范风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监管部门通过整合监管资源、把握监管重点、增强监管力度、提高监管效率，形成对保险专业中介机构有层次、

有步骤、有针对性的监管策略和措施，目标就是防范风险，从而加大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力度，规范经营行为，引导发

展方向，使得经营风险可控、在控，加固了制度层面的“防火墙”，以点带面，有益于整体推动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又

好又快发展。 

  从个体来看，对照“办法”中规定的评价和分类标准，保险经纪公司可以使用监管部门采信的综合、统一衡量指

标，安排系统、全面的“体检”自查，将日常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公司标准”尽快向“行业标准”看齐，凭借“标准

上层次”促进“管理上水平”。这样，行业中公司之间交流、分析，更具对比性、权威性、公允性；公司管理工作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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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找差距、定措施，更有方向性、针对性、客观性。还可以清楚地领会监管政策导向，更好地配合监管部门分类

监管，坚持区分情况、区别对待的原则，综合运用不同措施，在发挥市场“无形之手”作用的同时，辅以必需的法律

和行政手段，建立公司科学的市场调控机制，提高公司整体风险管控能力与合规经营管理水平。 

  有利于扩大经纪公司在保险中介行业的定位优势 

  《保险法》对保险经纪公司定位有明确规定：“是基于投保人的利益，为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中介

服务，并依法收取佣金的机构”。在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中，唯有保险经纪公司法律定位始终代表客户利益，这有利于

保险经纪公司发挥定位优势开展业务。分类监管制度，能够显现保险经纪公司在保险中介行业的定位优势。近年来，

保险经纪公司营业收入稳步增长：2006年14.55亿元、2007年20.19亿元、2008年26.50亿元、2009年33.10亿元（数据

源于保监会“年度保险中介市场发展报告”），年均收入增额6.18亿元、增幅42.49%，涌现出一批成长性好、专业特

色鲜明、行业排名稳定的公司，获得了保险公司的认同、同业的尊重、监管部门的肯定，体现了保险经纪公司强劲、

持续的业务发展趋势。 

  对照“办法”，一些依法合规经营、市场占有率高、业务优势地位显著的保险经纪公司，将更有条件、有能力采

取有效措施规避经营中的合规风险、稳健风险和综合风险，强化各项管理工作，确保公司及分支机构达到一般非现场

检查类机构的标准，获得公司外部监管层面宽松的政策环境和行业引领发展优势。长安公司作为保险经纪行业内管理

与业绩的领跑者，更应以此为契机，发挥总部资源聚集与管控效应，在机构建设、业务范围、市场开拓、职业教育、

人才引入、行业交流、上市推荐等方面获得监管层支持，增强公信力和软实力，提高吸纳优秀专业人才、服务高端优

质客户的综合实力，提升公司无形资产与品牌价值，扩大行业定位优势，引领行业做强做优。 

  综上所述，“办法”的出台和推行，是保险经纪公司规范运作、严格管理的政策支撑，可以更好地促进行业地位

领先的保险经纪公司提升管理水平，发挥示范作用，为社会逐步打造一批“行业定位清晰、专业优势明显、服务优质

高效、管理科学规范、公司特色鲜明、社会影响广泛”的现代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的保险经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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